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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3� � � � �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3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派能科技” ）于近日收到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专利证书的基本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期限 专利权人

1

一种储能液冷

系统装置及其

控制方法

2021年1月12日 2023年2月7日 ZL202110035587.X 发明专利 二十年 派能科技

2

一种储能系统

散热装置及其

散热方法

2021年2月2日 2023年2月3日 ZL202110145288.1 发明专利 二十年 派能科技

3

可加热的软包

电池模组

2022年11月25日 2023年2月28日 ZL202223149640.8

实用新型

专利

十年 派能科技

4

具有分布式消

防结构的储能

系统

2022年11月25日 2023年2月28日 ZL202223149522.7

实用新型

专利

十年 派能科技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体系，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促进公司技术创新及产品结构的不断丰富，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2日

A股证券代码：688385� � � �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3-009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认定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

印发第29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2023〕139号）， 上海

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技术中心被认定为2022年（第29批）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按照《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可享受国家相关政策支持。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对公司技术能力、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的肯

定，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

司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预计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直接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001278�证 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02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

一彬科技，证券代码：001278）于2023年3月9日、2023年3月1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问询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3-026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2022年度出货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2022年度出货量数据（未经审

计）披露如下：

2022年， 公司单晶硅片出货量31.18GW, 同比2021年单晶硅片出货量17.41GW, 增长

79.09%。 公司自2019年开始投资建设光伏单晶硅业务，截止2022年末已拥有35GW单晶硅产

能，单晶硅业务增长较快。

公司在原有单晶硅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光伏产业链投资，积极布局硅料、太阳能电池

片业务。 2022年2月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5万吨高纯工业硅及10万吨高纯晶硅项

目的公告》，2022年8月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建设徐州新能源产业园的公告》。 目前，包头的

硅料项目及徐州的电池片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上述项目将于2023年二季度投产。 届时，公

司将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格局。

以上出货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经营状况作

参考。 同时，项目建设可能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风险，具体

以实际投产时间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59� � � � � � � �证券简称：元琛科技 公告编码：2023-011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认定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

印发第29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2023〕139号），安徽元

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技术中心被认定为2022年（第29批）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按照《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可享受国家相关政策支持。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的充

分肯定，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进一步提升科技竞争优势，持续发挥行

业技术创新的引领示范作用，充分发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持续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研发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本次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的认定，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直接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45�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3-019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1-2月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经营数据

2023年初国内消费市场逐步复苏，在行业传统旺季及春节期间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速冻火锅料制品、预制菜肴和速冻米面制品继续延续了动

销良好的市场表现，加之新增控股子公司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并表因素；经初

步核算，2023年1月-2月期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37.4%。

二、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核算数据，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

资者参考，不能以此推算公司上半年及全年经营与业绩情况，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3-010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中标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PT� Geotekindo近

日收到PT� Digital� Hyperspace� Indonesia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子公司已中标其

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芝卡朗的基础工程项目，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Piling� Works� Include� Pile� Cap� And� Earth� Mat� Works� For� The�

Proposed� Data� Centre� Ignite

2、项目内容：灌注桩、管桩、承台基础工程

3、项目工期：预计5个月

4、项目地点：印尼西爪哇省芝卡朗

5、暂估项目价款：约1,175亿印尼卢比（约合人民币4,700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尽快与PT� Digital� Hyperspace� Indonesia签订上述项目相关合同。 如本项目合

同签订并顺利实施，将增强公司在东南亚地区市场的竞争优势，并对公司未来期间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及公司的子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目在境外实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相关政治、政策、市场环境、气候

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项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本项目使用外币结算，如遇

汇率大幅波动，可能会对项目收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25� � � � �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2年5月1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通

百纳数码新材料有限公司、南通纳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丰城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存款类

产品以及国债逆回购等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2022

年5月10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近日，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2023年3月1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利

多多公司添利23JG537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添利23JG537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3、产品期限：181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0.1%-3.7%

5、产品收益计算日：2023年3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3年9月11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2,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分析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增加公司收

益，降低财务成本。

（二）存在的风险分析及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

变化合理规划和调整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的购买。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相关部门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选择合适的现金管理投

资产品。

（2）公司相关部门建立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台账，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

展情况，及时调整闲置募集资金管理投资产品期限，跟踪分析收益，及时发现评估可

能存在的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部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

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

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3、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减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财务成本。

三、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

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

投资收益

（元）

公告编号

1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177期（1个月看涨

网点专属）

保本浮动益 500

2022 年 3

月25日

2022年 4月

25日

1.4%-3.

25%

12,116.44 2022-017

2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566期（3个月看涨

网点专属）

保本浮动益 5,000

2022 年 5

月20日

2022年 8月

19日

1.35%-3.

2%

375,000 2022-044

3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766期（3个月早鸟

款）

保本浮动益 7,000

2022 年 9

月5日

2022年12月

5日

1.40%-3.

2%

525,000 2022-079

4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925期（3个月网点

专属B款）

保本浮动益 6,400

2022年 12

月7日

2023年3月7

日

1.30%-2.

9%

432,000 2022-091

5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3JG3106期（1个月网点

专属B款）

保本浮动益 1,400

2023 年 3

月10日

2023年 4月

10日

1.30%-2.

95%

2023-004

四、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2份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90� � � � � �证券简称：纳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5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3月10日正式公开发

布Truesynt?核酸合成系统首款新产品-STS0100寡核苷酸合成仪系统。 该产品是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研发，是一套实验室级别的、全自动的亚

磷酰胺法寡核苷酸合成仪。

●公司致力于从合成仪、固相合成载体、纯化设备、纯化填料到分析色谱柱构建

一个完整的、满足核酸药物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新产品STS0100核

酸合成仪是公司在核酸合成环节的第一款产品，有助于公司为生物医药客户提供更

具竞争力的服务方案，对公司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新产品STS0100核酸合成仪应用于核酸药物实验室级的合成环节，实现

大批量销售尚需较长时间的市场推广和应用技术服务投入，存在未来市场推广与客

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公司2023年3月10日正式公开发布Truesynt? 核酸合成系统首款新产品

-STS0100寡核苷酸合成仪系统（以下简称“STS0100核酸合成仪” ）。

STS0100核酸合成仪是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研发，是一套

实验室级别的、 全自动的亚磷酰胺法寡核苷酸合成仪， 可应用于小干扰核酸

(siRNA)、微小RNA(miRNA)、反义寡核苷酸(ASO)、核酸适配体(Aptamer)等小核酸

的合成，合成范围为50μmol-9mmol。 该设备采用高精度柱塞泵驱动，精确控制反

应速度和接触时间，精心设计的流路可显著降低单体及试剂用量，保证了低成本、高

效益、高质量的合成结果。

STS0100核酸合成仪具有以下产品特点：

●高精度系统泵，提供极佳的流量精度和重复性；

●系统管路采用peek材质，耐受有机试剂，生物兼容性好；

●更小的体积，更大的合成范围；

●系统流路经过优化，死体积小，降低单体和溶剂的过度使用；

●强大的在线监测模块，实时在线监测紫外、电导、温度、压力等参数；

●单体试剂可循环，合成效率更高；

●更低的单体消耗，更少的废液产生，降低合成成本；

●软件界面友好，方法可灵活编辑，自动化程度高；

●合成工艺简单明了，易于线性放大；

●符合FDA等相关法规要求；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软件终身免费升级服务。

二、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小核酸药物，即寡核苷酸药物，有望形成继小分子药物、抗体药物之后的现代新

药第三次浪潮。 核酸药物制备及纯化相关的关键设备和耗材，一直被国外公司主导

和垄断。由于核酸药物还处在行业发展的前期阶段，部分关键耗材、设备的市场格局

尚未确定，没有形成固有的规模和体系，是行业规划布局的良好时机。

公司长期坚持底层技术创新和跨领域合作， 突破了微球精准制备的技术难题，

实现高性能色谱填料和层析介质在抗体、疫苗、血液制品、酶、CGT、胰岛素、多肽/寡

核苷酸、抗生素、生产激素/干扰素、糖类、天然产物和造影剂等应用方向的广泛应

用。 为更好地抓住下一代新药发展机遇，公司投入资源积极布局，从合成仪、固相合

成载体、纯化设备、纯化填料到分析色谱柱构建一个完整的、满足核酸药物开发到商

业化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已上市销售的核酸新药相关应用产品有：

●核酸纯化层析介质/色谱填料

亲和层析介质 NanoGel-dT20

离子交换层析介质 NanoQ-30L、NanoQ-15L、NanoQ-10L、UniDEAE-30S

等

聚合物反相色谱填料 UniPS10-300、UniPS40-1000

硅胶反相色谱填料 UniSil10-200� C18

●核酸纯化系统

层析纯化系统 SCG-P030、SCG-P100

●核酸专用分析色谱柱

强阴离子交换生物分离色谱柱 DNACore� NP-Q

反相色谱柱 DNACore� 1000� C18

●核酸合成仪

STS0100核酸合成仪（本次新产品）

目前在研的核酸新药相关应用产品有：核酸合成固相合成载体、中试级核酸合

成仪。

新产品STS0100核酸合成仪是公司在核酸合成环节的第一款产品，使得公司产

品实现在核酸药物合成、分离纯化和分析检测等三个应用环节的覆盖，有助于公司

为生物医药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服务方案，对公司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新产品STS0100核酸合成仪应用于核酸药物实验室级的合成环节，实现大

批量销售尚需较长时间的市场推广和应用技术服务投入，存在未来市场推广与客户

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3-01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CCUS

项目之首期"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

与利用示范工程"机械竣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背景

为了积极响应我国双碳战略，推动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并助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广汇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以“碳减排” 为重要抓手，依托自身企业特性，结合新疆区

位优势，出资成立了100%控股权的子公司新疆广汇碳科技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简称“碳科技

公司” ），通过引入国内领先的二氧化碳捕集应用技术，主营规划建设“300万吨/年二氧化碳

捕集、管输及驱油一体化项目”（简称“CCUS项目” ），其中：首期“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

与利用示范工程” 于2022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046、106、121，

2022-014、090号公告）

目前，公司CCUS项目之首期“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示范工程” 已顺利完成机

械竣工，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二、竣工相关情况

公司CCUS项目之首期“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示范工程” 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产业政策及基本建设程序，设备工艺技术先进、功能完善。 规划运行将以公司控股子

公司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煤制甲醇低温甲醇洗装置高浓度CO2尾气为原料，采用“氨制

冷+低温液化精馏” 的低成本碳捕集技术方案，经压缩、净化、低温液化精馏等工艺，生产液体

二氧化碳产品，并用于周缘油田驱油。 目前，项目主要动设备原料气风机、压缩机、氨制冷机组

及低温精馏装置等均已同步进入调试阶段，至此，标志着首期示范工程顺利完成机械竣工，整

体即将进入开车、试运行阶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我国“双碳目标、绿色转型” 的大背景下，公司结合自身最佳原料供应、生产制造、市场

需求等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序推进投建大型二氧化碳捕集、管输及

驱油一体化项目进度，加速实现走绿色开发、低碳利用及清洁发展之路。 目前，首期“10万吨/

年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示范工程” 整体即将进入开车、试运行阶段，预计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外，每年亦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1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万棵；同时，可通过周缘油田预计

实现原油采收率提升20%以上， 预计未来15年实现增油50万吨以上， 并实现节水300万吨以

上。

本期工程作为CCUS项目的示范性代表，兼备研究、经济、社会等多重效益，行业意义深

远。 公司将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运输至区位毗邻油田用以实施驱油生产，在给公司创造经济效

益的同时可为后续百万吨级的CCUS项目提供数据和经验支持。 同时，规模化项目的实施一方

面可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技术参考依据；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新疆区域非常规油

藏低渗透储层采收率，助力区域煤化工产业减排创收的高效发展，且通过驱油方式的转变也

能节约大量油田用水，生态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显著。 这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与社会效益

均将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CCUS项目之首期 “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示范工程” 已顺利完成机械竣

工，即将进入试运行阶段。 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存在大规模商业化技术不稳定、设备运行不及预

期等相关风险；项目所产生的收益也取决于实际生产经营与市场情况，或将受到未来政策变

化、市场变动、运行状况等因素影响。 公司后续将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项目关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

披露程序。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056� � � �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2023-009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3月10日，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伯泰科” 或“公

司” ） 正式公开发布针对半导体行业研发生产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LabMS� 5000� ICP-MS/MS。

●LabMS� 5000� ICP-MS/MS采用工业标准27MHz固态发生器， 具有极高的系统

稳定性；使用MS/MS模式实现受控且可靠的干扰去除，精准去除质量干扰离子，从而获

得更低的检出限和准确的超痕量分析结果；低背景惰性进样系统集成气体稀释和加氧功

能，极大扩展检测应用范围；智能软件平台HiMass，适用于实验室的各种分析需求，极大

提高工作效率。

●新产品的发布，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

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新产品已取得订单并实现发货。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莱伯泰科于2023年3月10日正式公开发布针对半导体行业研发生产的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三重四极杆质谱仪LabMS� 5000� ICP-MS/MS。 该产品采用工业标准27MHz固态

发生器，具有极高的系统稳定性；使用MS/MS模式实现受控且可靠的干扰去除，精准去

除质量干扰离子，从而获得更低的检出限和准确的超痕量分析结果；低背景惰性进样系

统集成气体稀释和加氧功能，极大扩展检测应用范围；智能软件平台HiMass，适用于实

验室的各种分析需求，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LabMS� 5000� ICP-MS/MS可用于监控半导体硅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湿电子

化学品、电子特气、制程溶剂/光刻胶等的无机元素污染，已通过半导体行业SEMI� S2、

SEMIE78认证，助力半导体芯片企业制造商控制产品质量，提升良率。

二、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2021年5月20日， 莱伯泰科正式对外发布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LabMS� 3000�

ICP-MS并在多个领域实现了产品销售， 首次实现了国产ICP-MS在半导体行业芯片生

产线上的应用， 打破了国外产品的长期垄断。 LabMS� 5000� ICP-MS/MS是在LabMS�

3000� ICP-MS产品的基础上推出的全新一代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主要用于无机元素检

测。 目前国内半导体行业用于无机元素检测的三重四极杆质谱仪以进口产品为主，公司

自主研发的该产品能够实现国产替代。 LabMS� 5000� ICP-MS/MS产品的成功研发，体

现了莱伯泰科在高端科学仪器领域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分析测试仪

器产品线，拓宽了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 本次新产品的发布，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该产品已取得订单并实现发货。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发布的新产品要实现大规模销售，尚需通过更多客户对该产品进行试用和

评估，存在未来市场推广及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3-0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增持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资本）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7.2669%增加至8.3074%，增持股份数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

2023年3月10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公司）收到5%以上股东越

秀资本发出的《关于持有中信证券权益变动累计达1%的告知函》，其中提及：越秀资本已于

2022年2月17日依法告知自前次公司披露其权益变动以来至2022年2月16日权益变动累计达

1.0019%的情况。 2022年2月17日至2023年3月9日，越秀资本及其全资子公司暨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权益变动累计达1.0405%。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越秀资本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2月16日， 越秀资本及其全资子公司暨一致行动人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越秀资本）、越秀金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融国际）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052,156,273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数的7.2669%。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2月17日起至2023年3月9日， 广州越秀资本、 越秀金融国际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

易、参与H股配股以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累计达1.0405%，具体情况如下：

（一）广州越秀资本

基本信息

名称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2月17日-2023年3月9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增持股数（股）

二级市场竞价交易 2022年2月17日-2023年3月9日 H股 51,413,500

参与H股配股 2022年3月3日 H股 15,974,100

合计 67,387,600

（二）越秀金融国际

基本信息

名称 越秀金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28/F�YUE�XIU�BLDG�160�LOCKHART�RD�WANCHAI�HK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2月17日-2023年3月9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增持股数（股）

二级市场竞价交易

2022年2月17日-2023年3月

9日

H股 109,769,000

参与H股配股 2022年3月3日 H股 1,882,593

合计 111,651,593

注：

1.上述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越秀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本次变动后

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越秀资本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5,352,996 1.8327% 265,352,996 1.7904%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802,949 0.2749% 39,802,949 0.2686%

合计持有股份 305,155,945 2.1076% 305,155,945 2.0590%

广州越秀资本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4,514,633 3.7608% 544,514,633 3.674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8,171,195 1.2996% 255,558,795 1.7244%

合计持有股份 732,685,828 5.0604% 800,073,428 5.3984%

越秀金融国际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314,500 0.0989% 125,966,093 0.8499%

合计持有股份 14,314,500 0.0989% 125,966,093 0.8499%

合计

有限售条件股份 809,867,629 5.5935% 809,867,629 5.4645%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2,288,644 1.6734% 421,327,837 2.8429%

? 合计持有股份 1,052,156,273 7.2669% 1,231,195,466 8.3074%

注：

1.�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2022年2月16日公司总股本为14,478,797,674股，本次权益变

动后，截至2023年3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14,820,546,829股。

2.�越秀资本、广州越秀资本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州证券股权合计持有公司6.2650%的

A股股份。 根据承诺， 越秀资本、 广州越秀资本于2022年2月参与公司A股配股增持的121,

480,144股股份，与原股份执行同样的限售期。

四、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越秀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

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79�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946,694,968.78 4,612,700,001.17 50.60

营业利润 537,431,502.87 311,381,033.00 72.60

利润总额 524,510,734.15 302,090,051.58 7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751,984.37 284,014,410.90 6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3,353,462.12 256,658,787.34 8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7 0.75 2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1% 7.99% 增加4.2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332,659,157.44 7,405,803,863.98 2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79,320,200.93 3,704,611,468.65 10.11

股 本 487,301,971.00 374,847,670.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37 9.88 -15.2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4,669.50万元，同比增长50.60%；营业利润

53,743.15万元，同比增长72.60%；利润总额52,451.07万元，同比增长73.6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075.20万元，同比增长65.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6,335.35万元，同比增长80.53%。

（二）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933,265.92万元，较年初增长26.0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07,932.02万元，较年初增长10.11%；股本48,730.20万元，较年

初增长3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37元，较年初下降15.28%。

（三）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我国汽车行业在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

同时，也不乏亮点，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呈现高速增长，行业转型升级的成效进一

步巩固；乘用车产销高于上年同期，汽车消费韧性加政策支持力保稳增长；中国品

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汽车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国际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显现。

公司作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受益于公司客户订单持续放量，使得公司报告期内

的销售规模较上年同期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公司近年来不断完善生产基地布局，实施就近配套生产，使得运输成本得到

降低。

3、公司大力推行精益化管理，持续实施降本增效，有效的控制了产品制造成本

和各项费用。

综上，2022年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总收入694,669.50万元，同比增长50.60%，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营业务销

量增加。

2.营业利润53,743.15万元，同比增长72.60%，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增加。

3.利润总额52,451.07万元，同比增长73.63%，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增加。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075.20万元，同比增长65.75%，主要原因

系营业收入增加。

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6,335.35万元，同比增

长80.53%，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6.股本48,730.20万元，较年初增长30.00%，主要原因系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2日

●报备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证券代码：002917� � � � �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3-015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4.00元/股（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回购价格由不超过14.00元/股调整为

不超过13.94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之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9日、2022年5月12日、2022年6月3日、2022年7月5日、2022年8

月3日、2022年9月6日、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1月3日、2022年12月1日、2023年1月4日、

2023年2月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回购股份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7）、《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7）、《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13）、《关于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13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38）、《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0）。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20,

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2%，最高成交价为9.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90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3,769,61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762,6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22%，最高成交价为11.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90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7,748,94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10月11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86,689,270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16�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3-02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2.�合同标的物：大尺寸单晶炉；

3.�合同金额：约3.8亿元（含税）；

4.�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6.�风险提示：上述项目将于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分批次交货。 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

将在设备验收后确认收入，是否对2023年当期业绩产生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松瓷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瓷机电” ）近日与新疆晶品新能源

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松瓷机电向新疆晶品新能源有限公司销售大尺寸单晶炉，合同金额

约3.8亿元（含税）。

2.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晶品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春成

注册资本：39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百口泉白百路10号B-219室

股东情况：江苏晶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半导体器件专

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约3.8亿元（含税）。 因松瓷机电商品平均验收周期为6-9个月，受本合同具体

交货批次及验收时间的影响，合同履行对2023年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将对公司2024年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将在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分批次交货，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在设备验收后

确认收入，是否对2023年当期业绩产生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或销售合同仅为金额20,000万元（含本数）以上项目。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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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5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上交所

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

问询问题。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告形

式披露反馈问询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